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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山东共达电

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４７５ ６７５ ８７５ ０７５ ２７５ ４０７ ９０７

末

“

四

”

位数

：

７４１７ ９４１７ １４１７ ３４１７ ５４１７ ６４７８ ８９７８ １４７８ ３９７８

末

“

五

”

位数

：

４７０３３ ９７０３３ １７８２２

末

“

六

”

位数

：

９６９２７０ ４６９２７０

末

“

七

”

位数

：

３３６５２４９ ５９８２６７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

４８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４３

股票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公司”或“金发科技”）增发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８

号文核准。本次增发的招股说明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告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现将本次

增发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发数量

２５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３１５

，

７５０

万元。本次增发

Ａ

股发行价

格为

１２．６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取原股东按持股比例优先配售，剩余部分以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公司原股东放弃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在网上、网下进行发售。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

获得超额认购，则除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

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签率趋于一致。 如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

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余额部分则全

部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本次增发投资者的申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金发科技”股票停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告发行结果，包括：有效申购总量、参与网上、网下申购投

资者的获配情况等。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

公告。

二、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的规定

原股东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１．７９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２４

，

９９７．３５

万股。原股东须在优先认购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内，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１４３

”，认购名称为“金发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数量最高不得超过其可优先认购的股数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则该

申购无效；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的“金发配售”可配证券余额。 公司原股东放弃

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

告》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三、除优先认购权部分外的申购规定

除公司原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外， 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按下述规定

参与网上和网下申购。

１

、网上申购部分

每个股票账户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 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

购数量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１４３

”，申购简称为“金发增发”。参与申购的

每个股票账户应按申购价格和股数缴纳足额申购款，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１２．６３

元

／

股。

网上申购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网下申购部分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

数量下限为

５０

万股，申购数量（不含优先认购权部分）上限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必

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

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申购表进行申购，以其

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号码为：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６７５

、

８７５５５１６７

、

８７５５４６９３

、

８７５５５４１６

。

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

并于传真后

１０

分钟内致电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２９７

（前两个传真），

８７５５７７２７

（后两个传真）予以确认：

①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

②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③

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④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⑥

支付申购定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资金备注务必注明投资者名称和“金发科技增

发申购”的字样）

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且须在网下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划出申购定金，并于当

日

１５

：

００

时前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复印件。投资者须确保申购定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

定金或缴纳的定金不足均为无效申购。

敬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划转的在途时间。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１２．６３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申购定金的申购款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户 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工行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 号

３６０２０００１２９２００２５７９６５

票据交换号

００１２－００１－７

人行系统交换号

１０２５８１００００１３

联行行号

２５８７３００５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２０－８３３２２２１７

（

联系人黄滨

）

本次增发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金发科技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发行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０１２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

同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

币元

）

－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９

，

５４２

，

２７３．６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人民币元

）

１

，

９５４

，

２２７．３６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 方 中 证

５０

债 券 指 数

（

ＬＯＦ

）

Ａ

南 方 中 证

５０

债 券 指 数

（

ＬＯＦ

）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０１２３ １６０１２４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４８９ １．０４５８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７

，

２５１

，

２３１．４１ １２

，

２９１

，

０４２．１９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０

注：《南方中证

５０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

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１２

次，每份基金份额每次

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

的

１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

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

售机构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起

，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查询红利

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

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登记日当天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

日当天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

益。

２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不接受账户

类分红方式的修改， 投资者开立中登开放式基金账户时选择的账户分红方式

对本基金无效。

３

）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即场内）的基金份额只能是现金分红方式。

托管于注册登记系统（即场外）的基金份额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

式， 场外基金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

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

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投资者，请务必在规定时

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４

） 权益分派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暂停跨系统转登记

业务。

５

）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获配

１２

鲁高速债（

１２８００１０

）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参加了

２０１２

年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认购。 此次发行的分销商兴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

现将南方避险增值基金获配

２０１２

年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情况披露

如下：

基金名称 券面总额

（

万元

）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５０００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４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为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

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浙江）”）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增加中信证券（浙江）作为旗下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基金代码

１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利

Ａ

类

：

５１９６８３

；

Ｂ

类

：

５１９６８４

；

Ｃ

类

：

５１９６８５

二、业务范围

１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开通交银双利在中信证券（浙江）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等业

务。 则自即日起，投资者可在中信证券（浙江）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户及以下业务：

（

１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

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

双利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等业务。

（

２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３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

４

）上证

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交银双利办理各项代销业务的相关规则见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及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在

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代销机构办理各项基金代销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

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仅对增加中信证券（浙江）为本公司旗下交银双利场外代销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

资者欲了解有关交银双利及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 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

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查询。

２

、中信证券（浙江）已于近期将原公司名称“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更名为“中信证券（浙

江）有限责任公司”，敬请投资人留意该公司名称的变更信息，详情请拨打中信证券（浙江）客户服务电话

咨询。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７６１１５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２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发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应参会

董事

１１

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１

份。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并经董事会审议，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４５

万元， 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人员的差旅费用由公司承担。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原董事米长印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公司补选郭俊香董事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补选完成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孙卫红

委员：周小谦、余云龙、陈伟林、郭俊香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星期三）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北京时间）。

（二）会议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议题：

审议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三）。

（六）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股东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

样见附件一）。

（七）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

月

２７

日北京时间

１０

：

００－１３

：

３０

；

１６

：

００－１９

：

３０

２

、登记方式：

Ａ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上

海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Ｂ

、法人股东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委托代理人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 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Ｃ

、股东也可以用传真或信函形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本公司证券部

（八）联系方式：

１

、联系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延安南路

５２

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

、邮政编码：

８３１１００

３

、联系人：郭俊香、焦海华、侯晓勤

４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４－２７２４７６６

传 真：

０９９４－２７２３６１５

（九）其他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

附件一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证券账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未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公司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总经济师何世刚的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何世刚先生申请

辞去公司总经济师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何世刚先生辞去公司总经

济师的申请自辞职之日起生效。

公司衷心感谢何世刚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简称：上海金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

—

１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

—

１

）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

—

１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在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由公司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毛辰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

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免去陈炳良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

鉴于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陈炳良先生因工作变动，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免去陈

炳良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在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徐民伟

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 公司将尽快确定董事会秘书人选。

表决情况：赞成

６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２

票（其中，独立董事陈隽玮先生、孙金云先生投弃权

票，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投反对票）。

公司认为： 公司与控股股东重视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

２０１０

年就通过系统内董事会秘

书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加强董事会秘书的业务学习与队伍建设。 此次对于陈炳良先生的

职务变动是干部任用和管理过程中正常的人事调动， 通过对董事会秘书的正常调整和交

流，有利于培养他们系统地了解系统内的业务板块，有利于加强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

独立董事陈隽玮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董事会秘书的变动十分敏感，应严格按有关法规办理；

２

、此次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出现了分歧，本人本着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双方都做了大

量的工作，希望能平和解决；

３

、在本次会议上，上市公司称已向上市公司监管部门作出报告，并认为本次董秘变动

理由充分；

４

、鉴于上述因素、本次会议实际情况和董秘本人的陈述，本人对此议案投弃权票。

独立董事孙金云先生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根据公司董事会发布的议案，提出免去陈炳良先生董事会秘书职务，考虑到公司已

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问询函做了书面回复，认为本次董秘变动理由充分，上海证券交易

所迄今也未就该回复提议异议；

２

、根据会议现场情况及董秘本人陈述，本着谨慎性原则，对此议案投弃权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３．２．９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解聘董事会秘书

应当有充分的理由，不得无故将其解聘”；

２

、根据

２

月

１２

日上午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现场情况及董秘的现场陈述情况，我认为

解聘董秘的理由不充分。 所以，我对此议案投反对票。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Ｊｉｎ Ｍａｏ ＰＲＣ Ｌａｗｙｅｒｓ

金 茂 凯 德 律 师 事 务 所

１３Ｆ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ｗｅｒ

，

Ｎｏ． ３００ Ｈｕａｉｈａｉ Ｚｈｏｎｇ Ｒ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２０００２１

，

Ｐ．Ｒ．Ｃ．

中国 上海 淮海中路

３００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１３

层 邮编：

２０００２１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委托，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其

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核公司提供的董事会临时会议提议、提案、通知、独立

董事意见、董事会决议及其他相关文件和材料，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已发生或存在

的事实、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已得到公司下述承诺和保证，即：公司向本所提供

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

证言，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与

正本或原件相符。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公司四名董事共同发出了《关于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书面提议》。 根

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二条，

１／３

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

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共

９

人，该

４

名董事有权共同提议

召开临时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１

）。该次会议由公司三分

之一以上董事提议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其中，

３

名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变动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以

６

票赞成、

２

票弃权、

１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免

去陈炳良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七条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第六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八条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九条，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有权作出该等决议，并且该等决议已

经公司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二、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２－１

）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符

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钱 铮 姚 敏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４９０－３

昆明光达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９２４．７４ ２１４３．５９

注册资本

：

３２３．２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仪器仪表

，

电子产品

，

五金交电

，

电工器材

，

建筑材料

，

化工产品

，

汽车摩托车配件

，

电子元器件

，

机电产品

（

含国产汽车

，

不含小轿车

）

及配件

，

金属材

料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百货

、

针纺织品

、

家具

、

机电产品及技术服务

；

电器及机械的加工

、

修理

。 （

以

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

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２３００

Ｇ３１１ＴＪ１００２５０３－３

云南光电辅料有限公司

２９．３７％

股权

１４２５．６９ １０９１．２７

注册资本

：

３６５

万元

。

＠

经营范围

：

光学材料

，

辅料

，

金

刚石制品

，

润滑剂

，

冷却剂

，

光学产品及材料环境试

验

，

技术培训

，

技术服务

。

光学仪器

，

光学件加工

，

化

工产品

（

不含管理商品

），

医用脱脂棉

，

夹模具

，

金属

、

非金属材料

，

来料加工

，

五金交电

，

电工器材

，

照明器

材

，

水暖管件

，

日用百货

，

农副产品

，

电器维修

，

经营的

批发

、

零售

、

代购

、

代销

、

服务

，

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进出口贸易

，

易燃液体

（

丙酮

、

乙醚

、

乙醇

）

的批

发

。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

的专项审批

，

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

３００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５５４

天津市二轻局建筑设计所改制

１８．４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建筑工程设计

、

描晒图

、

工程咨询

（

不含中

介

）。

８０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５５３

咸阳鸿顺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４６６．４８ －７８１．６１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机场登机桥及其它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销

售

、

维修

、

技术改造

；

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的销售

，

机

电液一体化设备的设计

、

制造

、

销售

。

０．０００１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５５２

天津一商世纪联华商贸有限公司

１５％

股

权

２５３７．５６ －１５３９．９９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

）、

百货

、

五金

、

汽车配件

、

交电

、

化工

（

危险化

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

通信器材

、

电脑器材及相关产

品

、

针棉制品

、

服装

、

鞋帽

、

装饰材料

、

建筑材料

、

园艺

品批发兼零售

；

保健食品

（

硬胶囊类

、

软胶囊类

、

片剂

类

、

口服液类

、

膏剂类

、

保健饮料

、

散剂类

）、

图书

、

期

刊

、

音像制品

、

普通诊察仪器

、

避孕器械

、

卷烟零售

；

出

租柜台

；

劳务服务

；

房屋租赁

；

限分支经营

：

广告信息

发布

；

饮食服务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

７５

Ｇ３１２ＴＪ１００２５５１

天津一商世纪联华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１５％

股权

２９０９．５ －２９６．１１

注册资本

：

５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预包装食品

、

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

）、

食用农产品

：

蔬菜

、

水果

、

水产品

、

肉类制

品

（

熟制品除外

）、

日用百货

、

五金

、

交电

、

化工

（

危险

品

、

易制毒品除外

）、

摩托车

、

汽车配件

、

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

、

办公设备

、

纺织品

、

服装

、

鞋帽

、

装饰装修

材料

、

建筑材料

、

工艺美术品

、

鲜花

、

渔具

、

日用杂品

、

家具批发兼零售

；

Ⅱ

类

：

普通诊察仪器

、

Ⅱ

类

：

避孕器

械

、

烟

、

图书

、

音像制品

、

保健食品

（

凭许可证经营

）

零

售

；

出租柜台

；

劳务服务

；

日用品修理

。 （

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７５

欲了解详细信息

，

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

，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

联系人

：

胡先生

。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４１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７

２０１２

年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号文核

准。

２０１２

年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

８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１２

：

００－１４

：

００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经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品种一（

３＋

３

年期）票面利率为

６．３０％

，品种二（

５

年期）票面利率为

７．３０％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

开发行，品种一（

３＋３

年期）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９１

”，简称为“

１２

兴发

０１

”；品种

二（

５

年期）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９２

”，简称为“

１２

兴发

０２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

面利率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

月

１６

日面向机构投资者网下协议发行， 具体认购

方法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２

年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

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关于增加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为财通价

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将代理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２０００１

）的销售业务。

二、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可在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的各指定网点

进行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客服

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

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５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铁道部造箱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收到铁道部运输局 《关于集装箱运输有关事项

的通知》 的铁路传真电报， 同意本公司购置

３５００

只

２０

英尺干散货集装箱和

３５００

只

２０

英尺框架式罐式集装箱上路运输。

本次获批的

３５００

只

２０

英尺干散货箱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批准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告，预计购置金额约为

１．１５

亿元，公司将于近

期组织实施。

本次获批的

３５００

只

２０

英尺框架式罐式集装箱拟投资的具体箱型及各箱

型数量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将在具体投资购置方案确定后，根据投资金额等

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并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